
主页 | 网站导航 | 欢迎投稿 |  联系我们 | English  

 

刑事法学者 中国刑法 外国刑法 国际刑法 区际刑法 刑诉法学 学术讲座 判解研究 资料总览 博硕招生  |   |   |   |   |   |   |   |   | 

对贪污受贿应以犯罪既遂数额作为犯罪数额 

阮齐林 

  

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采取客观化的、同种数罪不并罚的处罚模式，并因此而派生出其

他一些问题：如以数额作为定罪处罚的主要依据是否合理？刑法规定对多次贪污、受贿未经

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处罚有无特别含义？多次贪污、受贿中有既遂、未遂、中止的，是否

适用法定量刑情节？等等。下面我想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 

我国刑法根据贪污、受贿罪具有侵犯或涉及财产的特性，设计了客观化的同种数罪不并罚

的处罚模式。如刑法第383条规定：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

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

刑，并处没收财产。……（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从这条第四项规定可以看出，贪污、受贿罪定罪的数额起点一般是5千元；从这条第一至

第三项规定可以看出，贪污、受贿罪法定刑的轻重主要取决于犯罪金额。这种立法模式把犯

罪数额当作定罪量刑主要标准，偏重客观，可以称之为客观化模式。从第二款规定可以看出

对于犯数个贪污罪或受贿罪未经处理的，累计数额按一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 

在我国刑法中，并非只对贪污、受贿罪采取这种客观化处罚模式。对于其他犯罪，一般

也把可观察计量的客观结果当作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如侵犯财产类犯罪中的盗窃、诈骗、

抢夺、敲诈勒索等；还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中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走私、

虚报注册资本、金融诈骗、合同诈骗等犯罪。即使对非财产经济类犯罪，往往也是以造成一

定的结果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如故意伤害，通常造成轻伤后果才追究刑事责任，造成

重伤或死亡结果加重其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不仅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立法中有关

数额数量的具体标准，而且对于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数额数量标准的，也通过司法解释作出

具体规定，如关于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司法解释。可以说这种客观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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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刑法的一大特色。处罚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客观化模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我国刑事立

法和司法广泛存在的客观化倾向的表现之一。 

这种客观化模式有利有弊。优点是以客观的可以观测计量的犯罪金额为定罪量刑的依

据，定罪处罚标准客观明确，便于操作，并且能够实现以犯罪金额或其他结果为尺度的公

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客观化模式有利于保持全国执法的

统一、平衡，也有利于限制司法腐败的消极影响。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存在评价因素单

一、忽视具体案情和其他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弊病，在我国刑法限制适用酌定减轻的体制下，

有时会导致不合情理的判决结果。 

权衡利弊，我认为对于贪污受贿犯罪采取这种客观化模式还是合理的。因为在实现刑罚

目的、公平正义方面，贪污受贿这类渎职性犯罪与其他非渎职性犯罪有很大差别。从满足个

别预防的效果上讲，对贪污受贿犯罪区别对待的意义不大。一方面，贪污受贿罪的主体尤其

是受贿罪的主体，通常是“白领”人士，属于“理性人”范围，他们个体之间的差异、犯罪

动因差别较小。另一方面，渎职性犯罪以利用职务上便利为前提，因此不用说对他们适用刑

罚处罚，只要将该罪行揭露，就可以通过剥夺任职机会而轻易封杀他们再次犯贪污受贿罪的

条件。既然不考虑主体、主观的差异适用刑罚就可以取得同样的个别预防犯罪的效果，那

么，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刑事政策重点就应当放在满足一般预防的效果和实现公平正义方面，

侧重依据客观方面的差异决定刑罚的轻重。换言之，用古典客观主义的一般预防和报应的观

念来对待一切犯罪虽然必能实现预防的目的，但是从古典观念中寻求处罚贪污受贿犯罪的根

据依然是合乎情理的。 

在我国刑法中，对贪污、受贿同种数罪不并罚的模式也是与我国刑法的特色和司法惯例

一致的。我国刑法对于判决宣告前的同种数罪，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一概不实行数罪并罚，但

是有众多的立法例确认了这一点。如刑法第236条、第240条、第263条、第192条分别规定把

多次强奸、拐卖妇女、儿童、抢劫、聚众斗殴作为加重情形；刑法第347条则对多次毒品犯罪

作了“毒品数量累计计算”的规定。另外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一贯对同种数罪不实行数

罪并罚，相沿成习。最高法院的众多的司法解释也不断地确认了这个惯例。因此可以说，对

判决宣告前的同种数罪不实行数罪并罚，乃我国刑事司法一大特点。而在外国的司法实践

中，对同种数罪和不同种数罪均实行数罪并罚。从见诸报端的美国、澳大利亚法院对连环杀

人犯处以数十个无期徒刑，可以得到印证。 

对于判决宣告前的同种数罪不并罚是否合理合法，我国学者多有议论。我认为这种做法

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理由是这种做法：1、其效果对犯罪人通常是不利的。因为在法定最高刑

为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情况下，数个单独只能判有期徒刑的罪行，可能因为累积按一罪处罚而

使犯罪人受到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处罚。2、违背数罪并罚限制加重原则理念。限制加重的理

念，就是为了防止由于犯罪数量多而使处罚升格质变。也就是说，数个有期徒刑之罪，数罪

并罚后然仍只受有期徒刑的处罚，不因为数量多，而受到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处罚。3、同样

的情况可能因为发现时间不同而受到不同处理。比如，行为人分两次贪污每次贪污20万元，

如果在判决宣告前二罪都被发现，累计40万元可能被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相反如果是在判

决宣告前发现一罪贪污20万元，可能仅仅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期间发现另一次贪污20万

元的事实，也处有期徒刑，最终实际只受到有期徒刑的处罚。同样的道理，对于不同种数罪

实行数罪并罚而对同种数罪不实行数罪并罚，也会造成二者的不平衡。这种司法习惯的优点

可能是比较简便。另外如果站在主观主义的立场上，其优点是有利于作出符合犯罪人人格的



评价，使数罪处罚升格，重惩屡犯同种罪的犯罪人。 

我国刑法处罚贪污受贿罪的模式在司法操作方面，有时会使一些人产生某种疑问。如： 

一、如果数个贪污或受贿行为中，有的是既遂，有的是未遂，有的是犯罪预备或中止，

累计数额后是否按最轻的情节来处理？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首先，不能把贪污罪未遂、预备、中止涉及的金额作为处罚金额。因为在犯罪未完成的

情况下，很难证实确切的数额。因此把这样的目标数额当作定罪处罚的基本依据是不合适

的。在已经有一次（或一个）贪污罪既遂且有确切数额的情况下，仅仅以此既遂数额为基本

依据就可以了。 

其次，根据我国的司法习惯，通常只把既遂的数额算入到犯罪数额之中，作为适用刑罚

的基本依据。关于这一习惯可以在最高法院有关盗窃司法解释中得到印证。该解释指出，盗

窃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指盗窃既遂的金额。言下之意，对于预备、未遂、

中止这类未完成罪所涉及的金额，通常不需要算入累计的金额之中。 

再次，既然未完成罪不算作累计处罚的金额，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考虑适用有关预备、未

遂、中止的量刑情节。相反，如果未完成罪所涉金额没有计入累计处罚金额之中，却适用预

备、未遂、中止的情节从宽处罚，就会轻纵犯罪。 

具体说，在行为人犯罪数次（数个）贪污罪的情况下，只要一次（一个）既遂，比如贪

污10万元，就按10万元（既遂罪）处罚，至于另外一次或数次未完成罪所涉金额不计入处罚

的数额，这一次或数次未完成罪的事实仅仅作为量刑的情节考虑。这种做法是说得通的，因

为本来就没有把未完成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事实依据，自然也不必考虑未完成的法定

情节，而只需要作为处理既遂罪（金额）的酌情因素。对于受贿罪可以作同样的理解和掌握 

二、既然我国司法习惯对财产类犯罪一般是多次行为按照累计数额计算，那么单独对贪

污贿赂罪规定累计数额的意义何在呢？ 

这纯属立法技术问题，不难解释。从立法技术上讲，这类规定可能有两种意义，其一是

特别规定；其二是提示性规定。所谓特别规定，意味着增加了实体内容，不能按照通常的情

况办理。例如，对刑法中规定的犯罪通常是由国家公诉，但法律规定对于侵占、虐待、侮

辱、诽谤等犯罪，“告诉的才处理”，就属于特别规定。还例如，刑法规定携带凶器抢夺

的，以抢劫论，也属于特别规定，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则只能按抢夺罪定罪处罚。所谓提

示性规定，意味着没有增加任何实体内容，只是对法律规定应有之义的重申和提醒。例如刑

法第287条第3款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

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这就是一款提示性规定，因为它仅仅是对法

律已有的内容作出提示、重申、确认，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如果没有这款规定，对本款

所称情形也应这样处理。 

   刑法第283条规定“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也属于提示性规

定。类似的情况如，刑法第347条规定：“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

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这类规定不过是对司法习惯的一种重申、认可、提示，没有特别



的意思。因此不意味着我国的司法习惯对同种数罪一般实行数罪并罚，也不意味着对其他犯

罪多次行为未经处理，一般不累计数额处罚，只是对贪污、贿赂罪累计处罚。既然是提示性

规定，没有实质意义，因此该不该删除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师大刑科院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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